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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15                证券简称：小商品城                公告编号：临 2018-047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投项目被冻结

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8】2746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公司收到《工作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部门按照相关要求对所涉问题进

行认真核查落实并回复，现将《工作函》内容及回复公告如下： 

根据公司公告，2017年5月，你公司向义乌商阜创智投资中心合伙企业（以

下简称商阜创智基金）间接出资7.2 亿元，基金总规模为8.23 亿元。该基金以

8.21 亿元竞得湖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资管公司）22.67%股权。

2018 年12 月20 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商阜创智基金持有湖北资管公司22.67%

股权被上海公安局冻结。经事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 条等

规定，现就有关事项要求如下。 

一、除投资基金外，根据前期公告，公司还与上海阜兴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西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共同对外投资关系等。请公司全面自查

并详细列示最近三年内公司与阜兴系企业之间购销交易、资金往来、共同投资、

担保等事项的具体情况。 

回复：经自查，最近三年内公司与阜兴系企业之间存在以下情况。 

（一）共同对外投资 

（1）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城金

控”）与上海阜兴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上海阜兴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兴金控”）共同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于2017年3月7日

设立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具体详见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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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03）。其中，商城金控以自有资

金出资人民币9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商城金控认缴的注册资本已经全部实

缴。 

（2）义乌小商品城阜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产业基金”） 

公司全资子公司商城金控与阜兴金控作为有限合伙人、上海西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尚投资”）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

通合伙人于2017年4月10日共同设立产业基金。具体详见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参与设立产业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04）、《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

立产业基金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05）。产业基金采用有限合伙企业

形式，产业基金主要投资于其发起设立的子基金。该基金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20亿元，商城金控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9.98亿元，商城金控截至目前

仅就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在产业基金层面实缴出资人民币

10,291.8559万元。 

（3）义乌商阜创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商阜创智”） 

公司全资子公司商城金控与产业基金为有限合伙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和西尚投资为商阜创智的普通合伙人于2017年5月共同签署《义乌

商阜创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具体详见公司《关于全资子公

司认购义乌商阜创智投资中心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24）。商阜创智采用有限合伙企业形式，主要投资于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增资扩股项目。商阜创智总规模为人民币82,336.847万元。商城金控作为有

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61,751.1352万元，该等出资已全部实缴。产业基金作

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20,583.7118万元，如前文（2）所述，产业基金对

于该部分出资额根据其合伙协议的约定要求商城金控实缴出资人民币

10,291.8559万元。 

（4）义乌商阜创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商阜创赢”） 

2017年9月20日，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尚投资、产业基

金与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吉贸郁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市

签署《义乌商阜创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具体详见公司《关

于商城金控参与设立产业基金的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42）。商阜

创赢基金规模人民币166,800.00万元。产业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商阜创赢认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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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人民币100,000.00万元。产业基金对于该部分出资额，并未向商城金控发出

缴付出资通知书，商城金控未实缴出资。 

（5）义乌商阜创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商阜创兴”） 

2017年4月18日，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尚投资与产业基

金共同设立商阜创兴。商阜创兴基金规模人民币10,000.00万元。产业基金作为

有限合伙人对商阜创兴认缴出资人民币9,800.00万元，并实缴人民币60,000.00

万元。商城金控未参与商阜创兴设立的相关决策，亦未在产业基金层面就商阜创

兴实缴出资。 

（6）其他子基金 

于2017年7月7日，产业基金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尚投

资共同设立义乌商阜瑞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义乌商阜瑞享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及义乌商阜瑞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前述合伙企业基金规模均为人民

币10,000.00万元，产业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各合伙企业均认缴出资人民币

9,800.00万元； 

于2017年10月13日，产业基金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尚

投资共同设立义乌商阜佳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义乌商阜佳殷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及义乌商阜佳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前述合伙企业基金规模均为人

民币10,000.00万元，产业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各合伙企业均认缴出资人民币

9,800.00万元； 

于2017年10月13日，产业基金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尚

投资、上海郁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设立义乌商阜成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义乌商阜成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义乌商阜成惠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前

述合伙企业基金规模均为人民币225,200.00万元，产业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各

合伙企业均认缴出资人民币75,000.00万元。 

上述合伙企业均未实缴出资，商城金控未参与上述合伙企业设立的相关决

策，亦未在产业基金层面就上述合伙企业实缴出资。  

（二）租用办公场所 

阜兴金控下属控股子公司浙江阜兴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兴贸易”，

阜兴金控占51%股权比例）租用公司下属义乌国际商务中心18楼作为办公场所（共

12间，建筑面积1,681平方米）。期限从2016年12月27日起至2019年12月26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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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为1,223,053元/年，物业管理费121,032元/年，公共能耗费423,612元/年。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与阜兴系企业之间不存在其他购销交易、资金往来、共

同投资、担保等情况。 

 

二、请公司核实并审慎评估所列上述事项是否可能出现重大变化，是否可能

对公司造成重大损失，量化分析潜在风险影响并说明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对于商阜创智持有的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资管

公司”)股权被上海市公安局冻结可能对公司带来的影响分析如下： 

由于阜兴金控实际控制人朱一栋涉嫌犯罪，商阜创智持有的22.667%湖北资

管公司股权被上海市公安局冻结，案件尚处于公安侦查保密阶段，截至目前公司

无法进一步从上海市公安局等相关部门了解相关背景及进展情况。在冻结期间，

除上述股权不得出售外，商阜创智仍可作为股权持有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商阜

创智基金和产业基金本身未涉及犯罪行为且商城金控的资金系公司合法拥有，经

自查截至目前公司未发现商阜创智基金和产业基金存在对外担保、借款等或有债

务情况。 

湖北资管公司是获银监会许可进行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的省级金融

资管公司。商阜创智于2017年5月通过武汉光谷联交所参与湖北资管公司增资公

开挂牌，以82,054.065万元（未包含交易手续费及税费）竞得湖北资管公司

22.667%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为68,000万元），为湖北资管公司第二大股东，大股

东为湖北省国资委下属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45%股

权比例。第三大股东为武汉市都市产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武汉市国

土资源和规划局），持有19%股权比例。本次冻结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更。目前湖北资管公司的经营正常有序，未受影响，盈利情况良好，2017年利润

总额1.79亿元，净利润1.48亿元，预计2018年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均超过2017年（最

终以经审计财务报告为准），未来经营出现亏损的可能性极小。 

上述事项影响：1、冻结期间商阜创智基金无法出售持有的湖北资管公司股

权，商城金控的基金份额暂时无法通过正常途径退出。2、根据协议约定，商城

金控原预计可获取7%/年的固定资金收益，目前该部分预计收益暂时无法正常获

得。3、产业基金、商阜创智基金对湖北资管公司的股权投资属于正常的投资行

为，商城金控资金为公司合法资金，湖北资管公司经营情况及发展趋势良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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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也将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鉴于当前暂无法从上海市公安局获得有关冻结的

进一步信息，故对由于其调查是否可能产生重大变化，及该等变化是否可能对公

司产生重大影响，目前无法作出量化评估。 

下一步，公司继续与上海市公安局联系沟通，密切关注及跟进相关进展情况，

商城金控作为商阜创智基金和产业基金的基金份额认购方，积极通过合法的方式

主张权利和维护权益。 

 

三、请公司自查并说明前期信息披露的及时性。 

回复：公司、商城金控及商阜创智基金等均未收到其他方就此冻结事项的法

律文件、通知或其他信息，以致公司未能及时了解参投项目被冻结的信息，未能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进行自查整改，在今后工作中严格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信息披露管理工作，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